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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議(1997 年) 
 

第 8號一般性意見：實施經濟制裁與尊重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利的關係 

 

1. 經濟制裁，現在不論在國際、區域和單方層次，皆使用得越來越頻繁。此號

一般性意見的目的是強調，不論在何種情況下，實施經濟制裁時均應充分考

慮到《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的規定。委員會絲毫不質疑在適當情況

下按照《聯合國憲章》第七章或其他適用的國際法實施制裁的必要性。但《憲

章》中與人權有關的規定(第一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六條)均應依然被認

為在這些情況下完全適用。 

2. 自九○年代開始以來，聯合國安全理事會實施了各種各樣期限不等的制裁，

分別涉及南非、伊拉克/科威特、前南斯拉夫的一部分、索馬利亞、利比亞、

賴比瑞亞、海地、安哥拉、盧安達、蘇丹等。有一些制裁涉及《公約》的締

約國，並且一些締約國也將此情形納入其經常性報告，因而委員會注意到了

制裁對於享受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的影響，委員會也有機會對這些情況給

予仔細的審議。 

3. 制裁的情況雖然各有不同，但委員會注意到，制裁幾乎每次都對《公約》所

承認的權利造成巨大影響。例如，制裁往往在很大程度上造成食品、藥品和

衛生用品的供應中斷，威脅到食物的品質和乾淨飲用水的供應，嚴重妨礙基

本的衛生和教育系統的運轉，並削弱了工作權。此外，制裁措施無意中造成

的後果還可能包括：少數當權者的權力得到加強，幾乎總是導致黑市的產

生，掌握黑市的少數人贏得暴利，少數當權者對人民大眾的控制得到加強，

尋求庇護和進行政治反對活動的機會受到限制。雖然上述的現象基本上是政

治性質的，但對享受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4. 在討論制裁的問題時，有必要區分對有關國家的當權者實施政治和經濟壓力

使之遵從國際法這一基本目標與受制裁國最弱勢的群體遭受的附帶影響。出

於這一理由，安全理事會所確立的制裁制度現在包含人道豁免，這種豁免目

的是使服務於人道主義目的的基本用品和服務能得到繼續供應。一般認為，

這些豁免確保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在受制裁國境內得到基本尊重。 

5. 然而，最近由聯合國和其他研究提出對制裁影響進行分析的報告所得出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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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認為，這些豁免並沒有產生上述的效果。此外，豁免措施在範圍上也十分

有限。例如豁免措施並沒有處理獲得基本教育的問題，也沒有考慮對基礎設

施進行修復的問題，而這些基礎設施對於提供乾淨的水、充足的健康照護等

是不可或缺的。聯合國秘書長曾在 1995 年提出，在實施制裁之前，有必要

評估制裁的潛在影響，並設法作出關於對易受傷害團體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

安排。
1次年，Graça Machel 女士為大會編寫了一份關於武裝衝突對兒童的

影響的重要報告，報告說「人道豁免措施往往含糊不清，並且得到任意和相

互矛盾的解釋……拖延、混亂、以及拒不批准進口基本的人道物資等，造成

了資源短缺……［這些現象］無疑使窮人遭受的影響最重」。
2最近於 1997

年 10 月發表的一份報告得出的結論認為，安全理事會所設的各種制裁委員

會所確立的審查程序「依然十分繁瑣，援助機構在獲准供應例外的物資方面

依然遭受到困難……這些委員會忽視了工商界和政府以黑市、非法貿易、腐

敗等形式進行的非法活動的更大問題。」3 

6. 因此可以看出，根據大量針對具體國家以及一般性的研究報告，弱勢群體因

制裁所遭受的影響問題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儘管如此，由於各種原因，這

些研究報告並沒有具體地分析對於享受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本身所帶來的

惡劣影響。事實上從大多數情況來看，這些後果根本沒有被考慮到或者沒有

得到應該得到的認真考量。因此有必要在討論這個問題時加上人權的考量。 

7. 委員會認為，不能單單因為作出了一項決定，要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實

施制裁措施，便可以認為《公約》的規定是不起作用的，或者是不適用的。

實際上《公約》的幾乎所有規定也反映在一系列其他人權條約以及《世界人

權宣言》中。國際社會堅持要求任何受制裁國必須尊重其公民的公民與政治

權利，同樣，該國以及國際社會本身也必須盡一切努力保護該國受影響人民

的最起碼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 

8. 各國的這一義務產生於《聯合國憲章》中有關促進尊重所有人權的承諾，同

時還應指出，安全理事會的每一個常任理事國都簽署了《公約》，雖然兩個

常任理事國(中國和美國)尚未批准。在任何時候，大多數非常任理事國也是

締約國。各締約國均按照《公約》第二條第一項承諾「盡其資源能力所及，

                                                       
1 「和平議程」補編(A/50/60-S/1995/1)，第 66 至 76 段。 
2 武裝衝突對兒童的影響：秘書長的說明(A/51/306,附件)，第 128 段。 
3 L. Minearetal, Towards More Humane and Effective Sanctions Management：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內容提要。應聯合國人道主義事務部要求為機構間常

設委員會編寫的研究報告，1997 年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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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

驟，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立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

各種權利完全實現……」當受影響國也是締約國時，其他國家更有義務尊重

並考慮到有關的義務。如果受制裁的國家不是《公約》締約國，同樣的原則

無論如何也應當適用，這是由於弱勢團體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所處的地

位。獲得普遍性批准的《兒童權利公約》，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地位都

說明了這一點。 

9. 雖然委員會在作出是否制裁的決定上不起任何作用，但委員會的確有責任監

督所有締約國對《公約》的遵守。當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妨礙一個締約國履行

其按照《公約》所承諾的義務時，那麼制裁條件以及實施制裁的方式便成為

委員會所關注的適當事項。 

10.委員會認為由這些考量中產生出兩項義務。第一項義務涉及受影響的國家。

實施制裁在任何意義上都沒有取消或削弱該締約國的相關義務。正如在其他

相似的情況中那樣，這些義務在困難時期具有了更大的實際意義。因此委員

會必須十分仔細地考察有關國家在多大程度上「盡其資源能力所及」為其管

轄範圍內對每個個人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提供儘可能最大的保障。制裁

毫無疑問會削弱受影響國家的資金提供或支持一些必要措施的能力，但該國

依然有義務確保在這些權利的享受上沒有任何歧視現象，並應採取所有可能

的措施包括與其他國家以及國際社會進行談判，將對其社會內每個個人的權

利所受的消極影響降低到最低限度。 

11.第二項義務涉及對實施、維持或執行制裁措施負有責任的國家或行為者，不

論是國際社會、一個國際或區域組織、或一個國家或國家團體。在這方面，

委員會認為由承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可以產生三個結論。 

12.第一，在設計適當的制裁制度時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權利。委員會對於這方

面的任何具體措施沒有表示支持之意，但注意到下列建議：例如要求設立一

項聯合國機制，用於預測並追蹤制裁的影響；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擬訂一

套更為透明的經商定的原則和程序；確定範圍更為廣泛的受豁免的物資和服

務；由商定的技術機構授權確定必要的豁免；設立有更多資源的制裁委員

會；對於國際社會想改變其行為的人，更準確地找出其弱點；在整體上實施

更大的靈活性。 

13.第二，應在實施制裁的整個時期內進行有效的監督，這也是《公約》所要求

的。當外部的一方對一國內的形勢擔負起責任，哪怕是部分的責任(無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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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憲章》第七章或按照其他規定)，那麼該方無疑具有責任，應盡其一

切可能保護受影響人口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 

14.第三，外部一方有義務「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

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公約》第二條第一項)，以便對受制裁國內

的易受傷害群體所遭受的不成比例的痛苦作出反應。 

15.有人認為，制裁按照其定義，如果制裁要想達到其目的的話，必然造成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利遭受嚴重侵犯。對此意見，委員會指出以下最近的一份主要

研究報告的結論，其大意是：「在不影響制裁的政策目標的情況下，可以作

出決定，減少兒童所受的痛苦或最大限度縮小其他不利後果」。
4這一點同樣

適用於其他易受傷害群體的情況。 

16.在通過此號一般性意見時，委員會的唯一目的是提請注意如下事實：一個國

家的居民不能由於外部認定其領導人違反了與國際和平和安全有關的規

範，便喪失了他們基本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委員會的目的不是向這樣

的領導人提供支持或鼓勵，也不是想削弱國際社會在維護對《聯合國憲章》

和一般國際法原則的尊重方面的正當利益。委員會實際上是要表明，不能無

視任何這類集體行動所依賴和引為根據的基本權利，以一種非法取代另一種

非法。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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